支持食用菌产业建圈强链发展十条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一、支持食用菌企业扩大规模。针对年度营收总额首次突破5000万元、1亿元、3亿元和6亿元的食用菌企业，市级财政分别按照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和20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激励。对年度营收总额达到1亿元，且较前一年营收增速达到20%、30%和50%的食用菌企业，市级财政分别按照3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的标准给予激励。

二、支持食用菌产业产能提升。针对年度内新增或扩大用于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0万元的食用菌企业，市级财政按照50万元的标准给予激励，在此基础上企业固投每增加1000万元财政增加补助20万元。每个企业年度内最多可申报财政激励资金200万元。

三、支持食用菌产业科技攻关。围绕食用菌菌种选育、生物活性物质提取、废菌包循环利用等领域，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解决“卡脖子”关键技术，实施“揭榜挂帅”重大科技项目，单个项目最高可获得200万元资金支持。

四、支持食用菌产业品牌认证。支持食用菌农产品积极创建“三品一标”（名特优新，绿色、有机，地标）品牌认证。对于新获得名特优新，绿色、有机，地标品牌认证的食用菌企业，市级财政分别按照每个认证品牌3万元、5万元、10万元的标准给予奖补。

五、支持食用菌产业财金互动。对当年新增农业产业发展风险补偿金乡村振兴贷款的食用菌企业，按照现行比例实行“政府+银行+担保机构”三方风险共担，市级财政按照年化2%的比例给予财政贴息。对参与并实行信用担保支持食用菌企业新增贷款的法人担保机构，按照担保费率不超过1%的标准实行差额担保费补助。

六、支持食用菌企业融资扩面、增量、降价。深入实施食用菌产业“金融链长”制，每年单列2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支持和鼓励链长单位及其他银行机构持续加大对食用菌企业融资支持，通过土地流转经营权、专利权、订单质押等方式，不断扩大信用贷款占比，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降低企业融资门槛和贷款利率。

七、实施食用菌产业特色农业保险。充分发挥保险机制的风险防控功能，全域推广食用菌产业特色农业保险，支持保险公司在“保本微利”的基础上，逐步优化保险产品供给、强化风险减量服务，适度提高保障额度、阶段性费率优化20%。

八、支持食用菌企业上市。积极对接拟上市食用菌企业，联合专业机构提供定制辅导，精准解读上市相关政策。根据企业规模与成长性等特性，引导企业选择适合的上市路径。用好上市绿色通道，高效响应和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的诉求，全力推动符合条件的优质食用菌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九、支持食用菌企业稳岗就业。着力稳就业，针对年度内新增就业岗位达到100人以上、正常缴纳社保且稳定就业超过一年的食用菌企业，市级财政按照新增就业岗位每人1000元的标准给予奖补，每个企业年度内最多可申报财政激励资金100万元。

十、支持保障食用菌产业用地。将用于食用菌种植、培养、生产、初加工的设施及必要辅助设施按设施农业用地管理，鼓励盘活利用闲置设施农用地用于食用菌生产。对食用菌精深加工项目涉及农用地转用的，纳入审批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审查、提速审批，全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

上述政策措施实施细则和申报程序，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公开，相关政策与其他中省支持政策重复的，按照就高原则执行，不重复享受。

本文件暂定实施期3年，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至2027年12月31日止，由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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